
本案中， 尽管肇事车辆登记在

汽车租赁公司名下， 但根据租赁合

同， 是王勇签字认定由其本人以租

代购， 取得车辆使用权， 并确认接

收案涉车辆， “也就是说， 不管案

涉车辆是谁在使用， 但作为车辆的

使用权人， 对于车辆负有基本的管

理义务”。 承办法官指出， 王勇放

任被告许涛无证驾驶该车辆， 最终

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 所以应对原

告的损失承担过错责任。

◆连线法官

一起致人死亡的交通

事故， 肇事者竟然无证驾

驶且逃逸， 原来这辆车是

其托一位有驾照的朋友帮

忙， 通过汽车租赁公司以

租代购 “搞定” 的。 如此

情况下， 民事赔偿责任该

如何划分？ 近日， 江苏省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对

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依法判决， 保险公

司赔偿 12 万元， 超出交

强险部分 ， 购车人担责

20% ， 赔偿 17 万余元 ，

驾驶员担责 80% ， 赔偿

近 70 万元。 之后， 保险

公司可向驾驶人追偿。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获

刑四年八个月

“当天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一个

朋友在车上， 没想到悲剧降临， 儿

子没了， 其他人都不同程度受伤。”

据李某夫妇陈述， 2018 年 5 月 9

日 12时 50分许， 一辆小轿车在经

过路口时突然撞过来， 对方司机逃

离现场， 儿子小李在送医治疗 7 天

后死亡。

后经司法鉴定， 小李系因颅脑

损伤致呼吸、 循环功能衰竭而死

亡； 李某夫妇也分别构成轻伤二

级， 另一名乘客构成轻微伤。

“肇事者许涛 （化名）， 没有

驾驶执照， 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

根据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 许涛

缺乏必要的操作技能和安全常识，

在驾驶机动车辆通过事发路口时，

未按规定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是造成该起事故的全部原因， 应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

2018 年 11 月， 虎丘区法院对

这起交通肇事案依法判决， 被告人

许涛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 违反交

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交通事

故， 致一人死亡， 且在肇事后逃

逸， 本案还导致多人不同程度受伤

及财产受损， 又鉴于被告人此前有

前科劣迹且在本案中又系无证驾

驶， 应酌情从重处罚， 最终判处其

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

死者家属提起民事索

赔，购车人成被告

据李某夫妇陈述， 在刑事案件

审理过程中， 才知道肇事者根本没

驾照， 那辆车也不在其名下， 是由

他人以租代购的。 于是， “我们将

包括两家保险公司、 汽车租赁公

司、 驾驶人以及购车人等五名被告

一起诉至法院， 要求民事赔偿”。

经查， 案涉车辆登记在一家汽

车租赁公司名下， 事故发生时， 车

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被保险人为汽

车租赁公司。

2018年4月24日，汽车租赁公司

与王勇（化名） 签订《汽车租赁合

同》，约定王勇以每月5347元、支付

36期的方式以租代购案涉车辆。 合

同还约定，在租期内，车辆所有权归

汽车租赁公司， 王勇享有车辆使用

权； 如王勇将车辆以出借或其他方

式给第三人使用， 所产生的各类损

失均由王勇向汽车租赁公司承担。

“一开始是我自己想买车， 但

汽车租赁公司要求提供有驾照的人

员签订合同， 就找了哥们儿王勇帮

忙签字。” 庭审中， 被告许涛陈述，

“车辆实际是我所有， 与王勇无关，

愿意依法承担责任。”

“为什么你要去签字？” 面对

审判员的提问， 被告王勇也表示很

无奈： “当时许涛急于买车， 就打

电话给我， 说他是银行黑户不能办

贷款， 但没有提有无驾照的事情。”

王勇辩称， 事故车辆的实际买受人

为被告许涛， 交易过程是许涛与汽

车租赁公司协商， 自己对于交易过

程并不清楚， 仅在协议上签名。 同

时认为自己仅为许涛买车行为提供

帮助， 主观上并无过错， 无须向原

告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驾

驶员、购车人共同担责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的生命

健康权受法律保护， 侵犯公民身体

健康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等费用，

受害人死亡的， 还应赔偿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等。 驾驶人未取得驾驶

资格， 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 当事

人可以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保险公司在

赔偿范围内可以向侵权人追偿。

本案中， 原告李某夫妇包括医

疗费、 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

金 等 在 内 的 各 项 损 失 合 计 为

989208.55元。

“首先应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范围内赔偿 12 万元， 赔偿后

可以向侵权人进行追偿。” 据承办

法官介绍， 原告损失超出交强险部

分的金额 869208.55 元， 应由事故

双方按照事故责任承担， “尽管肇

事车辆登记在汽车租赁公司名下，

但根据租赁合同， 王勇系通过以租

代购的方式从租赁公司处取得车辆

使用权， 而在汽车租赁合同签订之

前， 王勇已经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汽车租赁公

司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另外， 王勇在汽车租赁合同上

签名并确认接收案涉车辆后， 其作

为车辆的使用权人， 对于车辆负有

基本的管理义务， 而其放任被告许

涛无证驾驶该车辆， 最终导致本次

事故的发生， 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

过错责任。 因被告许涛承担事故全

部责任， 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 法

院认定被告王勇应向原告承担 20%

的赔偿责任， 为 173841.71 元； 被

告许涛应向原告承担 80%的赔偿责

任， 为 695366.84元。

来源： 人民法院报

作者： 张凌云 艾家静

胶济线拓宽有噪音补偿

因胶济铁路拓宽， 胶济铁路经

过淄博市张店区和平街道通济等社

区的居民持续到省市区反映， 由于

铁路离居民楼太近， 过往列车噪音

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对这一情况， 淄博市张店区政

府高度重视。 2010 年 12 月， 张店

区政府制定了噪音补偿方案， 根据

居民楼距离铁路远近不同， 每户补

偿 2万元到 3万元不等的金额， 并

向张店区和平街道办事处拨付专项

补偿资金， 由办事处具体负责居民

安抚及补偿资金的发放工作， 要求

这项工作在 2011年 4月底前完成。

赵某当时在张店区和平街道工

作， 先后担任和平街道办事处主

任、 和平街道党工委书记， 按照区

里安排， 负责牵头处理居民安抚工

作并负责补偿款发放工作。

将56万元公款带回家中

因为张店区政府要求在 2011

年 4月底把胶济铁路补偿资金兑现

到位， 时间紧任务重， 赵某安排办

事处干部分头到社区与居民协商签

订补偿协议并落实补偿资金。 为完

成任务， 赵某确定了领取补偿款的

最后期限。 可过了最后期限， 赵某

发现补偿款发放表中还有很多居民

没有签字。 为应付区政府安排的补

偿款兑付工作， 赵某安排下属冒充

没有领取补偿款的居民签字， 证明

补偿安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此时， 赵某认为有机可乘， 遂

产生了将被冒充签字的居民补偿款

据为己有的想法。

为了实现非法占有补偿款的目

的， 时任和平街道党工委书记赵某

以办事处主任新来对情况不了解为

由， 继续控制本该由办事处主任管

理的补偿款。 这样， 赵某在一步步

的精心谋划下， 分多次通过打借条

等方式把被冒充签字的居民补偿款

从办事处财务室骗出 12 万元。 因

为安抚补偿工作并未实际完成，

2011 年 8 月， 部分居民又开始向

上级反映胶济铁路噪音问题。 张店

区政府又安排赵某继续处理该问

题， 并要求在当年 11 月之前结束

这项工作。 经过办事处工作人员的

工作， 仍有部分居民没有签订补偿

协议领取补偿款。

2011 年 11 月， 赵某看到区里

拨付的补偿款还有大量结余， 又再

次以胶济铁路沿线居民领取补偿款

的名义， 虚报冒领 44万元补偿款。

赵某因为担心被发现， 所以将钱放

在办公室， 而后觉得风头过了， 就

将共计 56万元公款带回了家中。

索要回扣16万元补贴家用

为提高城市环境卫生质量， 张

店区开展了城乡环卫一体化改革，

区政府对各单位进行考核。 2015

年 6月， 赵某所在的和平街道因为

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中的拆除违章

建筑工作不到位， 赵某代表党工

委、 办事处在区里作了检讨。

在区里作检讨后， 赵某觉得工

作干不好，还受领导批评，脸上过不

去。于是，赵某开始亲自抓拆除违章

建筑工作， 带领和平街道干部开展

环境卫生清扫和拆除违建工作。

当时， 和平街道联系了两家公

司负责配合办事处拆除违章建筑。

在和平街道办事处拆除违建过程

中， 当时赵某考虑到拆除违建的工

作很累， 又没有多少回报， 因而心

理失衡， 就想从拆迁工程队的身上

弄点“油水”， 弥补一下工作的辛

苦。 随后， 他便向两家公司的工作

人员索要回扣， 两家公司为了能继

续从和平街道接到拆除违建工程，

共被迫送给了赵某 16 万元， 赵某

均用于补贴家用。

上级巡视期间罪行败露

2019 年 3 月， 十一届山东省

委第五轮巡视开始。 3 月 14 日，

省委巡视组进驻淄博市张店区， 并

公布联系电话、 网上邮箱及举报信

箱等多种联系方式。 巡视期间， 省

委巡视组收到赵某涉嫌贪污胶济铁

路补偿资金的举报材料， 遂将该线

索交由张店区监察委办理。 区监察

委经初步核实掌握了赵某贪污补偿

资金的事实， 依法对赵某立案调查

并采取留置措施。

留置期间， 赵某除供述贪污犯

罪事实外， 还供述了区监察委尚未

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 认罪认错悔

过， 并写了认罪书。 在调查工作基

本结束时， 张店区监察委与张店区

检察院对接该案， 区检察院派出经

验丰富的员额检察官就证据完善、

赃款追缴等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为案件构建了扎实的证据链条。

此案既是山东省委巡视张店区

期间发现的违法第一案， 也是刑诉

法修改后张店区留置第一案。 张店

区检察院高度重视， 承办该案的员

额检察官在前期了解案情的基础

上， 制订讯问提纲、 做好预案， 详

细讯问赵某的犯罪过程、 动机等情

况， 并在讯问过程中做到犯罪事实

与巩固调查成果并重， 进行了同步

录音录像固定了证据， 实现了监察

与检察的无缝衔接。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 张

店区检察院对赵某先后决定刑事拘

留、 逮捕， 依法告知赵某的诉讼权

利并通知其家属赵某被羁押的情

况， 保障了其诉讼权利。 在经过监

察机关的调查与检察机关的提审讯

问之后， 赵某自愿认罪认罚。 承办

检察官在做好证据审查的同时， 进

一步听取了监察机关的意见， 在此

基础之上经与法院、 辩护人进行充

分沟通， 贯彻修改后刑诉法新增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决定对赵某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 在辩护人在

场的情况下， 办案人告知了认罪认

罚从宽的相关规定， 由被告人签下

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事后，赵某懊悔不已，但悔之晚

矣。 就像赵某在亲笔书写的认罪书

中所说：“我可以说天天以泪洗面，

噩梦连连，后悔辜负了组织的关心、

家人的关怀、 亲朋好友的关注和社

会的期待……现在，自责、后悔、悲

伤、 无助、 痛苦的情绪一直萦绕着

我， 撕裂着我的内心。 我不怨天尤

人，就埋怨自己经不住‘贪’字的轻

轻一击，成了‘硕鼠’，真是咎由自

取，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

来源： 检察日报

作者： 郭树合 满毅

伪造签字侵吞巨款
山东一街道书记贪污受贿72万元被判刑

  在胶济线拓宽补偿款

发放过程中， 利用发放上

级拨付的噪音补偿款的职

务便利， 通过伪造居民签

字等方式， 虚报冒领噪音

补偿款 56 万元； 在拆除

街道违章建筑过程中， 利

用负责拆除辖区违章建筑

工作的职务便利， 向违章

建筑拆除工程承揽单位索

要 16 万元。

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6 月

28 日 ， 张店区法院以贪

污罪、 受贿罪数罪并罚，

对胶济铁路沿线的淄博市

张店区和平街道党工委原

书记赵某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 并处罚金人

民币 30 万元。 赵某表示

认罪认罚， 服从判决不上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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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HBB715

皖AS121Q

沪C993JA

沪DB1931

沪B45L18

渝FBF087

沪AD6053

三轮车
二轮摩托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共享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二轮摩托
小型
小型
小型
大型
小型
小型
小型

车牌号 车型

（上接A2-B2中缝）

序号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注： 另有618辆车辆信息已刊登

于8月5日、 8月6日出版的 《上

海法治报》 中缝， 敬请留意！

遗 失 声 明
上海捷铭律师事务所陈知

度律师， 遗失律师执业证， 证

号 ： 13101200910685666， 声明

作废。

上海高校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一分部， 遗失

沪E4826学教练车道路运输证，

证号： 020002， 声明作废。

程美丽， 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 、 副本 ， 注册号 ：

310105600340220， 声明作废。

上海敏赞贸易有限公司 ，

注册号： 3101142111663， 遗失

营业执照正、 副本， 声明作废。

上海黉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UGPF2R， 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上海韵威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